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烟草公司伊宁县卷烟物流配送中转站建设

项目（室外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XJDZSG20230902）

       
项目所在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招标条件

    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烟草公司伊宁县卷烟物流配送中转站建设项目

（室外工程）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56.770416万元，

招标人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烟草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

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建设内容：室外砼地坪、绿化、葡萄架、彩砖地面等。（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

单及图纸）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烟草公司伊宁县卷烟物流配送中转站建设项

目（室外工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烟草公司伊宁县卷烟物流配送中转站建设项

目（室外工程）)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3.1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3.2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安

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施工的能力；

3.3拟派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含贰级)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具备有

效的安全考核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在所在企业缴纳近半年

（2023年 3月-2023年 8月）社保证明文件。

3.4须提供税务部门出具 2023年 3月至 2023年 8月中任意三个月的完税证明（公司成立不

到三个月的从成立之日起提供）。 

3.5财务要求：2020年-2022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包括资产

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等。(未满三年的提供已完年限财务会计报表） 

3.6信誉要求：（1）投标人须具有良好的信誉，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尚在处罚期内的）；

（2）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及严重违法失信

名单；

（3）投标人和其现任法定代表人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近三年内无行贿记录（以投标截止

时间推算，单位名称、法人姓名、行贿三项需同时查询）；

（4）“天眼查”企业信用无失信违法违规记录。

3.7根据烟草行业对存在行贿行为投标人实施禁入措施的管理要求，凡被列入烟草行业或新

疆烟草系统不良行为投标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本次投标。（本项由招标人查询，投标

人无需提供）

3.8招标投标活动实施过程中，投标人向招标人干部、职工行贿的，将依据制度列入新疆烟

草系统不良行为投标人库，终止本项目合作，禁入期限内禁止参加新疆烟草系统其他招标投

标活动。               

3.9对存在行贿行为投标人的禁入措施，适用于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和行贿人。在禁

入期限内，上述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的其他企业或单位，均不得

参加新疆烟草系统其他招标投标活动。

3.10对行贿投标人及行贿人存在“换马甲”“换壳”行为参与本招标项目的，一经发现，拒

绝其投标或终止合作，依据制度规定列入新疆烟草系统不良行为投标人库，禁入期限内禁止

参加新疆烟草系统其他招标投标活动。

3.11供应商（投标人、乙方）在相关案件查办时，有配合提供证据、作证的义务，如果发

生拒不配合调查工作的情形，我方（招标人、甲方）有权采取警示约谈、降低考核评价分数、

降低供货份额、缩短服务期限、终止或解除合同等多种处理措施。

3.1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

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1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09月 25日 10时 00分到 2023年 10月 07日 20时 00分

获取方式：来人获取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 10月 16日 10时 30分

递交方式：伊宁市解放路 1巷 105号美景华庭 1号楼二楼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 10月 16日 10时 30分

开标地点：伊宁市解放路 1巷 105号美景华庭 1号楼二楼

七、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烟草公司伊宁县卷烟物流配送中转站建设项目（室

外工程）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烟草公司伊宁县卷烟物流配送中转站建设项目（室外工

程）已由上级主管部门核准实施。招标人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烟草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施工单位。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烟草公司伊宁县卷烟物流配送中转站建

设项目（室外工程）；

2.2建设内容：室外砼地坪、绿化、葡萄架、彩砖地面等。（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

纸）

2.3建设地点：伊宁县；

2.4招标范围：招标文件、图纸、工程量清单及补疑文件所示范围全部内容；

2.5计划工期：40日历天。

2.6项目投资：567704.16元。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3.2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安

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施工的能力；

3.3拟派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含贰级)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具备有

效的安全考核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在所在企业缴纳近半年

（2023年 3月-2023年 8月）社保证明文件。

3.4须提供税务部门出具 2023年 3月至 2023年 8月中任意三个月的完税证明（公司成立不



到三个月的从成立之日起提供）。 

3.5财务要求：2020年-2022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包括资产

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等。(未满三年的提供已完年限财务会计报表） 

3.6信誉要求：（1）投标人须具有良好的信誉，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尚在处罚期内的）；

（2）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及严重违法失信

名单；

（3）投标人和其现任法定代表人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近三年内无行贿记录（以投标截止

时间推算，单位名称、法人姓名、行贿三项需同时查询）；

（4）“天眼查”企业信用无失信违法违规记录。

3.7根据烟草行业对存在行贿行为投标人实施禁入措施的管理要求，凡被列入烟草行业或新

疆烟草系统不良行为投标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本次投标。（本项由招标人查询，投标

人无需提供）

3.8招标投标活动实施过程中，投标人向招标人干部、职工行贿的，将依据制度列入新疆烟

草系统不良行为投标人库，终止本项目合作，禁入期限内禁止参加新疆烟草系统其他招标投

标活动。               

3.9对存在行贿行为投标人的禁入措施，适用于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和行贿人。在禁

入期限内，上述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的其他企业或单位，均不得

参加新疆烟草系统其他招标投标活动。

3.10对行贿投标人及行贿人存在“换马甲”“换壳”行为参与本招标项目的，一经发现，拒

绝其投标或终止合作，依据制度规定列入新疆烟草系统不良行为投标人库，禁入期限内禁止

参加新疆烟草系统其他招标投标活动。

3.11供应商（投标人、乙方）在相关案件查办时，有配合提供证据、作证的义务，如果发

生拒不配合调查工作的情形，我方（招标人、甲方）有权采取警示约谈、降低考核评价分数、

降低供货份额、缩短服务期限、终止或解除合同等多种处理措施。

3.1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

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1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获取

4.1获取时间：2023年 9月 25日至 2023年 10月 7日，每日上午 10:00-14:00，下午 16:00-20:00

（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4.2获取地点：伊宁市解放路 1巷 105号美景华庭 1号楼二楼。 

4.3获取方式：来人获取。

4.4获取所需提供资料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4.5招标文件售价：200元/本，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及地点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3年 10月 16日上午 10：30时（京时）。

投标文件递交地址及开标地址：伊宁市解放路 1巷 105号美景华庭 1号楼二楼。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及中国政

府采购网上（www.ccgp.gov.cn）上发布。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烟草公司

联 系 人：林娜娜 

联系电话：0999-8225805

招标代理：新疆鼎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莫晓燕             

联系电话：13070365297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烟草公司                         

   地    址：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解放路 116号                             

   联 系 人：林娜娜                             

   电    话：0999-8225805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鼎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伊宁市解放路 1巷 105号美景华庭 1号楼二楼

   联 系 人： 莫晓燕

   电    话： 13070365297

   电子邮件： 275537022@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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